
原住民族委員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振興措施 
行動支付回饋方案–「挺原民．享優惠」認證店家徵選簡章 

109.4.6 

壹、 依據： 

一、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二、 原住民族委員會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原住民族產業事業振興辦

法。 

貳、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承辦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部落旅遊中程計畫專案辦公室。 

三、 協辦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陸續增加協辦銀行) 。 

參、 計畫期程： 

109年 4月 8日起至 110年 6月 30日止。(4月 8日開始受理認證店家、行

動支付回饋啓動時間配合經濟部推 COUPON券方案之時間)。 

肆、 申請資格： 

一、 店家負責人具原住民身分。 

二、 需有統一編號並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稅籍登

記之本國營利事業，或依商業登記法第五條規定得免辦理登記之小規模

商業、合作社、民間團體或農業產銷班。 

三、 設有營業場所，營業類別列舉如下： 

1. 美食餐飲類：如：餐廳、小吃等。 

2. 伴手禮類：如：農特產品、糕餅、文創商品等。 

3. 家居生活類：如：家電、文具、書籍、生活雜貨等。 

4. 流行穿搭類：如：服飾、鞋包、配件等。 

5. 美妝保養類：如：美妝、保養品等。 

6. 數位 3C類：如：影音娛樂、電腦及電玩、手機相機等。 

7. 飯店旅遊類 

8. 綜合零售類：如：雜貨店、綜合商行等。 

9. 其他 

伍、 申請方式： 

一、 上網填寫【認證店家線上申請書 https://forms.gle/Nusfe2ptrEv4tvx47】，並

檢具經營單位證明文件（統一編號並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

限合夥登記、稅籍登記之本國營利事業，或依商業登記法第五條規定得

https://forms.gle/Nusfe2ptrEv4tvx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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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辦理登記之小規模商業、合作社、民間團體或農業產銷班等文件影本）、

授權同意書（附件 1）及切結書（附件 2）上傳，完成報名手續。 

二、 完成報名程序後，承辦單位於 3個工作天內會與申請店家確認資料（以

電話或 email通知），若 3日後未接到確認通知，請逕向承辦單位石小姐

諮詢：（02）5569-0866分機#22、E-mail：abby.shih@hiifly.com。 

陸、 注意事項： 

一、 取得認證店家資格者，其執行業務及營運須遵守相關法律規定，如有違

反者依法處理，並撤銷資格。 

二、 必須秉持誠信原則，公告內容不得誇大不實，活動宣傳上線後，店家不

得片面取消，店家提供販售內容如有更新，應通知承辦單位調整訊息。 

三、 對於以偽造、詐欺、冒名或其他不正當方式意圖兌領之店家，經查證屬

實者，主、協辦單位得撤銷參與資格，並得保留法律追訴權。 

四、 與消費者間如產生消費爭議，除應依據消費爭議機制及消費者保護法處

理，情節重大者，主辦單位得撤銷參與資格。 

五、 需配合本方案之宣傳計畫與活動，協助張貼海報或發送宣傳 DM，且應遵

守「人情味、友善、微笑、親切、熱忱」五大優質服務原則。 

六、 主、協辦單位得不定期對店家查核其辦理事項之成效及查核有無符合本

方案所定目的，店家應提供必要之協助，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

如有前開情形經查明屬實者，主辦單位得停止補助。 

七、 本方案每間店家每月可回饋額度上限 5萬元，如達當月回饋上限，將停

止該店家該月優惠方案，並不再撥付回饋金；本方案預算使用完畢即結

束，並公告於主辦單位官網。 

八、 本辦法有未盡事宜者，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之。 

柒、 聯絡窗口 

認證店家申請諮詢 行動支付、金融問題諮詢 

原住民族部落旅遊中程計畫專案辦公室 

聯絡人：石小姐 

電話：（02）5569-0866分機#22 

E-mail：abby.shih@hiifly.com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陸續增加辦理銀行） 

聯絡人：王先生 

電話：（02）2559-7171分機 2751  

E-mail：eason420@mail.tbb.com.tw 

 

mailto:abby.shih@hiifly.com
mailto:abby.shih@hiif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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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原住民族委員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振興措施 

行動支付回饋方案–「挺原民．享優惠」認證店家資料授權同意書 

 

茲同意授權貴會於本行動支付回饋方案計畫期程內，得無償使用本店家所提供

之圖片（如附件影本）及文字資料，並得作適當之修改、整理後，刊登於貴會

各項行銷媒體管道，包括：手冊、FB 粉絲團、報紙及網站等，本店家保證所提

供之內容絕無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虞；所有提供之著作本店家均擁有著作權

或合法權利得以授權貴會使用，如產生任何爭議，相關法律責任由本店家負責。 

 

此致 

原住民族委員會 

 

 

 

立同意書人 

店家名稱（蓋店家章或店家發票章）： 

 

負責人簽章： 

 

店家地址：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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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原住民族委員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振興措施 

行動支付回饋方案–「挺原民．享優惠」認證店家資料授權切結書 

 

                             （以下簡稱本店家）申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振興措施–行動支付回饋方案–「挺原民‧享優惠」補助，所

檢附內容一切屬實，如有借名或向其他機關申請同項目補助、虛報、浮報或申請

文件不實等情事，本店家同意歸還已領取之全數回饋金補助額度款項，並負一切

法律責任，後續不得就本次行動支付回饋方案再提出申請，特此切結為憑。 

 

此致 

原住民族委員會 

 

 

 

立同意書人 

店家名稱（蓋店家章或店家發票章）： 

 

負責人簽章： 

 

店家地址：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